超声骨密度仪技术参数要求
技术参数
1.检测部位：桡骨、胫骨；采用四振源双发双收的超声探头，可实现全干式一体化检测；

2.测量参数应至少包含SOS值、T值、Z值、趋势图、10年内发生骨折概率、预计发生骨质疏松年龄；

3.可支持的探头种类不少于4种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；

4.声工作频率：标称声工作频率为1.25MHz，实际的偏差应≤±15%；

5.声速测量误差：≤±1.5%；

6.测量重复性：≤±0.15%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； 

7.检测速度：单点检测速度≤0.4s，单次测量时间≤10秒；

8.超声声速值显示范围不窄于2000m/s～5000m/s的范围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；

9.产品主机自带安卓系统与触控屏，不需要外接电脑或平板进行操作控制；

*10.产品辐射发射性能满足国标《GB 4824》1组 B类要求，达到可直接连接到家用电网使用的水平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。

11.探头导航：软件界面实时显示探头与骨骼平行轴向的角度及示意图，实时可视探头与皮肤接触状态、精度为0.01°；

12.数据联网方式：至少应支持RJ45、WIFI、4G物联网等多种方式；

13 支持DB（SQL Server、Oracle、MySql、Postgre SQL）、HTTP/HTTPS、WebService数据接口，将检测数据传输至医院网络系统；

14.报告单可保存为PNG、JPG、BMP及PDF等格式，支持A4、16K、B5等尺寸打印；

15.对已完成的档案数据，支持以饼状图或者柱状图的形式展示统计结果；

16.内置由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推荐的用于评估骨折风险的预测工具（FRAX评估）（需提供证明材料）；

17.辅助装置：能够固定桡骨检测部位，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度；

18.专用台车：随机配有专用台车，能够实现设备移动；

19.产品使用有效期：大于等于10年；

20.供应商负责完成所供设备与设备使用单位现有信息系统的对接工作，所有接口开发、调试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另行支付。
21.质保期大于等于3年。
